阳泉市开发公益性岗位招用

就业困难高校毕业生工作的通知
按照山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下达2010年开发基层公益性岗位招用就业困难高校毕业生任务指标的通知》（晋人社厅函[2010]286号）文件要求，为确保就业困难高校毕业生实现就业，结合全省关于高校毕业生就业推进行动，现就做好开发公益性岗位安置就业困难高校毕业生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岗位开发范围
    基层公益性岗位开发范围为，基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管理、农业服务、医疗卫生服务、文化科技服务、民政托老托幼服务、公共环境与设施管理维护等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岗位（岗位目录见附件2）。同时，各地要围绕面向城乡居民服务的就业与社会保障、教育文化、医疗卫生、公共安全等领域，因地制宜地开发储备一批适合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基层公益性岗位。
    二、就业困难高校毕业生的范围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且按照《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就业困难人员就业援助工作的意见》（晋政办发[2009]49号）的规定程序认定为“就业困难人员”的高校毕业生，可以在基层公益性岗位上岗，并享受相应的补贴政策：一、零就业家庭的高校毕业生；二、家庭困难、靠借贷上学的农村高校毕业生；三、享受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登记失业一年以上的高校毕业生；四、高校残疾人毕业生（含高等特教学院全日制本专科残疾人毕业生）；五、各市人民政府确定的其他就业困难高校毕业生。
    三、待遇标准
   开发基层公益性岗位招用就业困难高校毕业生的，由用人单位与招用人员签订不超过三年的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用人单位要按照岗位技术难易程度、责任大小、工作条件和工作量，确定工资标准，但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平定、盂县710元，城区、矿区、郊区850元)。同时，按规定为招用人员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用人单位还应根据招用人员的工作条件和工作实绩，给予相应的津贴和补贴。
对开发基层公益性岗位的用人单位，按规定从就业专项资金中给予公益性岗位补贴和社会保险补贴。对用人单位组织招用人员进行培训的，按规定从就业专项资金中给予职业培训补贴和职业技能鉴定补贴。
就业困难高校毕业生在基层公益性岗位就业的工作时间计算工龄。在基层公益性岗位就业期满的高校毕业生考取公务员进入国家机关或到企、事业单位工作的，其社会保险缴费年限合并计算。就业困难高校毕业生在基层公益性岗位就业的补贴资金由同级就业专项资金负担。
在公益性岗位工作期间，由人才交流机构负责为其办理人事代理手续。
四、报名条件
1、申报公益性岗位的各用人单位，须向市人才中心提出申请并按要求填写有关表格，同时附单位简介及相关资料（企业单位提供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事业单位提供法人登记证书复印件，社团组织及其它公益性组织提供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
2、就业困难高校毕业生申请公益性岗位，实行自愿报名。就业困难毕业生报名时，须填写申请表，并持以下有效证件到市人才中心报名：一、身份证或户口簿；二、报到证（高校毕业生就业推荐表、就业协议书）；三、学历证书；四、学籍档案；五、就业困难证明；六、近期免冠照二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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